《关于进一步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关于进一步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由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财政局起草，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说明

为落实工业强市战略，做优做强做大工业经济，切实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速释放企业创造力，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破解玉溪市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偏高的难题，亟需对企业用地成本进行合理调控。按照市人民政府工作安排，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财政局根据《云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工作方案及有关配套政策措施的通知》（云政办发〔2024〕2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玉溪市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2024年进一步推动经济稳进提质政策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发〔2024〕5号）等相关规定，起草了《关于进一步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说明

《关于进一步降低工业用地成本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由7条组成，内容包括：总体要求、着力降低工业项目用地成本、全面推广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鼓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延长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时限、支持产业项目多方式灵活供应土地、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第一条阐释工业用地降成本的总体要求。

第二条明确可通过“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不计入工业项目土地前期开发成本，规费、前期工作费用可不计入土地取得成本，指标流转费可根据情况确定”等方式降低工业项目用地成本。

第三条鼓励通过工业项目“标准地”出让方式，压缩项目开工准备时间，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投产达效。

第四条鼓励企业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对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企业，不再增收土地价款。

第五条结合企业意愿，可延长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时限。

第六条支持产业项目以弹性年期出让、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应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市场周转利用效率。

第七条重申可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

